
※本公報每月十五及三十日發行(遇例假日順延一天)

中華民國 106 年 9 月 30 日(星期六)出刊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編輯發行

秋 字 第 六 期

法 規
修正「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四條、第八條..........
修正「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組織規程」第三條..........................................
修正「臺中市新建工程處組織規程」第三條..........................................
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遴選國民中小學校長作業要點」..................
訂定「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校舍工程規劃設計與經

費運用注意事項」..............................................................................
停止適用「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疑似不適任教師諮

詢輔導小組作業要點」......................................................................
訂定「臺中市運動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4
5
7
8

12

14
14

公　告
公示送達臺中市政府交通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開立之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壹次裁決名冊..........................
公告於本市轄區內105年1至12月公有停車場違停移置保管車輛

清冊......................................................................................................
公告林明道建築師「警告一次」處分......................................................
公告陳錦俊建築師「免議」處分..............................................................
公告洪孔惠建築師「免議」處分..............................................................
公告陳金助建築師「免議」處分..............................................................
公告本市都市計畫豐原區豐原三村自辦（三和段）市地重劃地

區整體性防火間隔配置圖..................................................................
公告本市都市計畫潭子區大新自辦(大新段)市地重劃地區整體

性防火間隔配置圖..............................................................................

17

61
68
68
69
69

70

70



公　告
公告本市都市計畫太平區普成自辦(永成段)及福平自辦(福平

段)市地重劃地區整體性防火間隔配置圖........................................
公告本市都市計畫東勢區東崎自辦（文昌段）市地重劃地區整

體性防火間隔配置圖..........................................................................
公告本市都市計畫大甲區孟春自辦（孟春段）市地重劃地區整

體性防火間隔配置圖..........................................................................
公告本市都市計畫梧棲區及清水區臺中港特定區（市政中心）

（市鎮南段及市鎮北段）市地重劃地區整體性防火間隔配
置圖......................................................................................................

公告本市都市計畫大肚區文昌自辦（台紙段）市地重劃地區整
體性防火間隔配置圖..........................................................................

公告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新市政中心專用區西側
)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都市計畫書、圖....................

公告本市104年7月1日至105年8月9日止未辦理完成補正之建造
執照申請案之最後辦理展期期限......................................................

公告106年度第8次本市「免申請指定(示)建築線地區範圍」..............
公告重新指定本市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強制住院

及強制社區治療指定醫療機構（臺中榮民總醫院）......................
公告重新指定本市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強制住院

及強制社區治療指定醫療機構（清濱醫院）..................................
公示送達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依法處分喻孝豐君、謝志岳君、簡

世強君、林明山君違反菸害防制法裁處書及林聿倫君違反
菸害防制法罰鍰催繳通知..................................................................

公告解除臺中市烏日區同安厝段346地號（重測後為烏日區溪
尾北段262地號）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管制區........................

公告修正「106-108年臺中市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
輛加碼補助實施計畫」......................................................................

公告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為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
原潭子段建設計畫（豐原區都市計畫）工程，奉准徵收豐
原區師範段551-12地號等144筆土地，並一併徵收其土地
改良物（土地改良物另案公告）......................................................

公告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為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
原潭子段建設計畫（潭子區都市計畫）工程，奉准徵收潭
子區石牌段16-1地號等10筆土地，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
物（土地改良物另案公告）..............................................................

71

72

72

73

74

74

75
76

79

80

80

84

86

89

91



公告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興建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
畫(原臺中縣豐原市)工程用地徵收豐原區合作段328-1地
號等5筆土地，更正98年度徵收補償地價........................................

公告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為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
原潭子段建設計畫（豐原區非都市土地）工程，奉准徵收
豐原區上南坑段500地號等162筆土地，並一併徵收其土地
改良物（土地改良物另案公告）......................................................

公告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為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
原潭子段建設計畫（潭子區非都市土地）工程，奉准徵收
潭子區石牌段3地號等191筆土地，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
物（土地改良物另案公告）..............................................................

公示送達建設局辦理63年整治西區麻園溪及南區綠川下游改道
工程徵收，徵收補償費應受補償人楊昆成君等2人未受領
補償費存入國庫專戶保管通知..........................................................

公示送達建設局辦理60年五權路延長、三民路雙十路口改善、
三中路及五權路立體交叉排水溝道路工程（五權路延長）
徵收，徵收補償費應受補償人林萬里君未受領補償費存入
國庫專戶保管通知..............................................................................

公示送達建設局辦理60年五權路延長、三民路雙十路口改善、
三中路及五權路立體交叉排水溝道路工程（五權路延長）
徵收，徵收補償費應受補償人林益梅君等8人未受領補償
費存入國庫專戶保管通知..................................................................

公告黃凱鴻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
公告林明綺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
公告賴茗芳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
公告吳睿哲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
公告註銷周照乾地政士開業執照..............................................................
公告註銷陳巧惠地政士開業執照..............................................................
公告註銷李嘉齡地政士開業執照..............................................................
公告本市106年地價稅開徵期間及應行注意事項....................................

94

95

98

100

103

105
108
108
109
109
110
110
111
111



※※※※※※※※

法 規
※※※※※※※※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196655號

修正「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四條、第八條，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六年三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四條、第八條。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組織規程第三條、第四條、 
第八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勞檢處設下列各科、室，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第一科：製造業及物理性、化學性等特殊危害作業場所

之安全衛生、勞動條件及其他勞動法令之宣導、輔導、

監督檢查或審查事項及其職業災害、申訴案件之檢查、

處分及答辯案件處理、安全衛生人員組織及工作守則備

查、職業災害保護、職業安全衛生輔導、教育訓練及健

康檢查、諮商服務等事項。

二、第二科：營造業之安全衛生、勞動條件及其他勞動法令

之宣導、輔導、監督檢查或審查事項及其職業災害、

申訴案件之檢查、處分及答辯案件處理、安全衛生人員

組織及工作守則備查、職業災害保護、職業安全衛生輔

導、教育訓練及健康檢查、諮商服務等事項。

三、第三科：危險性機械設備宣導、輔導、監督檢查、發

證、及其職業災害申訴案件檢查、代行檢查機構督導、

處分及答辯案件處理等事項。勞動統計分析、職災統

計、諮商輔導服務、資訊系統之規劃與管理及勞動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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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規劃業務等事項。

四、第四科：製造業及營造業以外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事業

之安全衛生、勞動條件及其他勞動法令之宣導、輔導、

監督檢查或審查事項及其職業災害、申訴案件之檢查、

處分及答辯案件處理、安全衛生人員組織及工作守則備

查、職業災害保護、職業安全衛生輔導、教育訓練及健

康檢查、諮商服務等事項。

五、秘書室：文書、檔案管理、公文管理、出納、總務、財

產管理、法制、研考及其他不屬於各科、室事項。

第四條　　勞檢處置秘書、科長、主任、技正、檢查員、技士、科員、

技佐、助理員、辦事員、書記。

第八條　　處長請假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職務代理順序如下：

一、副處長。

二、秘書。

前項情形，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得指派適當人員代

理。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204740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組織規程」第三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

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組織規程」第三條。

市長　林佳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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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組織規程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建設局設下列科、室，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建築工程管理科：代辦公有建築工程審核、監辦、督導

考核及重大新建工程規劃及基本設計等事項。

二、土木工程管理科：道路、橋梁及隧道有關工程審核、監

辦、督導考核與重大新建工程規劃及基本設計等事項。

三、公園景觀管理科：建設局管理之公園、廣場、公共設施

之認養，道路、園道、綠地之行道樹、綠美化及景觀工

程等工程設施審核、監辦、督導考核、重大新闢工程規

劃及基本設計等事項。

四、道路管理科：道路路面、人行道、溝渠、護欄、駁坎、

地下道、人行陸橋、橋梁、隧道等養護工程及道路挖

掘、管線管理、代辦管線統一挖補、共同管道（含寬頻

管道）等審核、監辦、督導考核、救災規劃、橋梁維修

檢測工程、重大橋梁工程改善規劃及基本設計等事項。

五、機電資訊科：各項工程機電、空調、電梯、給排水、消

防等工程；道路、橋梁、隧道之路燈等機電工程之審

核、監辦、督導考核、重大專案機電工程規劃、公共管

線資料庫及道路挖掘系統建置更新、建設局及所屬機關

資訊之整體規劃、維護、管理等事項。

六、職安品管科：建設局及所屬機關之職業安全、職業衛

生、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勞資糾紛、職業災害預防

及事故處理、工程施工督導、工程品質管理及品質管理

教育訓練等事項。

七、企劃科：建設局及所屬機關工程綜合企劃、工程事務研

考、專案管理、新聞發布等事項。

八、秘書室：文書、檔案、印信、事務、採購、出納、法

制、財產管理、工友及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之管理、公

共關係及不屬於其他科、室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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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204809號

修正「臺中市新建工程處組織規程」第三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

日生效。

附修正「臺中市新建工程處組織規程」第三條。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新建工程處組織規程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新工處設下列各科、室，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

一、建築工程科：執行代辦公有建築工程之規劃、設計、施

工管理、執行等事項。

二、土木工程科：土木行政及道路、橋梁、隧道等相關工程

之規劃、設計、施工管理等事項。

三、公園景觀工程科：公園、綠地、廣場、園道、兒童遊樂

場等新建工程及重大改善工程之勘測、規劃、設計、施

工等事項。

四、機電工程科：各項工程之機電、空調、電梯、給排水、

消防等機電工程之設計審核、施工監造、完工驗收等事

項。

五、用地科：公園、廣場、道路用地取得、未開闢道路之市

有土地管理、地上物拆遷補償、工程受益費查徵、資訊

設備及系統之管理維護等事項。

六、秘書室：各項工程之發包、庶務、出納、財產、研考、

法制、印信、文書檔案管理、推動安全衛生管理及不屬

其他各科、室等事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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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小字第1060081986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修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遴選國民中小學校長作業要點」乙份，

並自發布日起施行，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局106年9月7日041060076783號奉准案辦理。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除外)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協助上傳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

局國中教育科、本局國小教育科（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遴選國民中小學校長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月25日中市教小字第1000003509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0年6月15日中市教小字第1000035706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0年11月21日中市教小字第100022371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0年12月2日中市教小字第100008057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1年5月21日中市教小字第101003468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4月22日中市教小字第102002691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5月6日中市教小字第102003122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12月18日中市教小字第102009645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5月27日中市教小字第105004083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9月12日中市教小字第1060081986號函修正

ㄧ、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臺中市（以下簡稱本

市）國民中小學校長之遴選作業，特依國民教育法第九條第二項及

第四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國民中小學，指本市市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三、本局設臺中市國民中學校長遴選委員會、臺中市國民小學校長遴選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分別辦理本市國民中學校長遴選、

國民小學校長遴選。

四、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含召集人一人，由本局局長兼任；副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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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人，由本局副局長兼任；另包含本局主管代表三人、專家學者

二人、校長代表二人、家長會代表三人及教師代表三人組成之；本

委員會委員之任期以當次遴選作業期間為限。

任一性別之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ㄧ。

第一項家長會代表一人應由遴選學校家長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投票

人數不得少於班級家長會代表人數四分之一；教師代表一人應由遴

選學校專任教師選舉產生，投票人數不得少於專任教師人數二分之

一，於辦理該校校長遴選時，始具委員資格。

遴選國民中學校長時，校長代表、家長會代表及教師代表應自國民

中學產生；遴選國民小學校長時，前述三類代表則應自國民小學產

生。

五、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局業務科股長兼任，承召集人之

命，辦理委員會業務；置幹事一人，由本局業務承辦人兼任，協助

執行秘書處理業務。

六、本委員會開會時，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

時，由副召集人代理；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未能出席時，由召集人

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但遴選學校之浮動教師

代表或家長會代表無法親自出席時，得以書面表示意見。

本委員會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於辦理各出缺學校校

長遴選時，須以投票方式作成決議。其決議應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委員中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七、本委員會開會時，現為或曾為校長候選人之配偶、五親等內之血

親、三親等內之姻親之委員應自行迴避。

八、校長遴選及考評之委員名單、處理過程，在遴選或考評結果未發布

前，參與之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

九、本委員會之委員均為無給職。

十、具有國民教育法第九條第二項及第四項所定資格之本市人員，且無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規定情事者，得參加本

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

十一、第一次公告校長遴選時，除新設學校外，每一學校應有符合資格

候選人三名以上申請參加遴選，至少需有二人到本委員會報告始

得辦理，但校長申請連任及經本局評鑑辦學優良者參加遴選時，

不在此限。第二次以後公告，每一學校應有符合資格候選人二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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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申請始得辦理遴選，惟經本委員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二、校長候選人參加校長遴選時，應提交學經歷及資格證明文件、現

任職務績效報告及欲調任學校的基本經營方針，供本委員會作書

面審查。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請校長候選人作口頭報告；校長候選人亦得

申請列席說明，本委員會不得拒絕；校長候選人於口頭報告或列

席說明後，應即離席。

本委員會受理校長候選人申請參加校長遴選後，校長候選人無故

放棄遴選，則自當次起二年內不得再參加校長遴選。

十三、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校長任期一任為四年。任期屆滿者，得依本

要點規定申請連任一次。第一任任期未滿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

一以上者，不得申請參加校長遴選。但因學校行政改制，致任期

提前終止者，不在此限。

本局評鑑辦學優良之校長，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優先參加

第一階段遴選，並依其志願於同一學校連任或遴選為出缺學校校

長。

現職校長於任期屆滿後一年內屆齡退休者，得提出未來校務發展

計畫，經原學校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本委員會就其考評結果審議

通過後，續任原學校校長職務至退休之日。

十四、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校長遴選作業程序如下：

（一）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二）辦理第一階段遴選作業：

1、公布校長任期屆滿及出缺學校名單。

2、受理任期屆滿、延任、連任任期達二分之一以上或因學校

行政改制致任期提前終止之現職校長、前學年度第二學期

回任教師之曾任校長申請。

3、召開校長遴選委員會會議。

4、面談。

5、公布遴選結果。

（三）辦理第二階段遴選作業：

1、公布校長出缺學校名單。

2、受理任期屆滿或連任任期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現職校長、候

用校長、曾任校長人員申請。

3、召開校長遴選委員會會議。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秋字第　6　期

10 11



4、面談。

5、公布遴選結果。

十五、連任任期過半之現職校長提出遴選申請者，其學校視同開缺，倘

該校長遴選回原校，則任期延續至原任期屆滿。

十六、現職校長具有教師資格願意回任教師者，由本局分發學校任教，

依國民教育法第九條之四規定不受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應

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相關規定之限制。

現職校長未獲遴選，未具教師資格無法回任或具有教師資格不願

回任教師者，本局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符合退休條件自願退休者，准其退休。

（二）不符合退休條件或不自願退休者，視其意願及資格條件，優

先輔導轉任他職。

十七、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以暑假辦理為原則。

十八、本局依國民中小學校長出缺或任期屆滿之情況，公告受理申請校

長遴選，候選人得在申請表中依序填寫志願，供本委員會遴選之

參考。

十九、校長出缺之學校而無人申請遴選時，由本局派人代理。但代理期

間不得超過一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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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工字第1060084013號

附件：如文

主旨：訂定「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校舍工程規劃設計與經費運用

注意事項」，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校舍工程規劃設計與經費運用

注意事項」乙份。

二、旨揭作業注意事項自即日起生效，請本局所屬機關學校參照辦理。

三、請秘書處惠予刊登市府公報，並請本府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臺中市各市

立幼兒園(不含和平區)、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高中職教育科、本局國

中教育科、本局國小教育科、本局幼兒教育科、本局社會教育科、本

局特殊教育科、本局體育保健科、本局督學室、本局秘書室、本局學

生事務室、本局會計室、本局政風室、本局工程營繕科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校舍工程規劃設計 
與經費運用注意事項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促進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以下簡稱學校)校舍拆除重(改)建或新(興)建工程執行，並妥善

運用計畫經費，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適用執行中之校舍拆除重(改)建或新(興)建計畫。

三、學校辦理校舍工程應於核定經費一個月內將遴選設計單位之勞務採

購上網公告，並於遴選時審慎考量設計單位履約能力及配合狀況。

四、學校應於遴選設計單位後，清查基地範圍土地所有權等相關資料。

基地內若有無照校舍者，應避免與重(改)建或新(興)建校舍連接。

五、學校應依本局核定之總樓地板面積與經費為上限，並責由設計單位

參考市場行情編製工程採購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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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應成立校園拆除重(改)建或新(興)建規劃小組，規劃設計內容

需符合永續校園建構之必要考量項目。

七、學校辦理校舍工程設計階段之審議應依臺中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計

畫之個案工程基本設計階段審議機制作業規定與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辦理公共工程設計階段審議機制作業規定辦理。

八、學校辦理規劃設計審查會議時，審查委員應包含建築、結構及機電

等領域之專家學者，並應要求設計單位之建築師與相關專業技師出

席。

九、學校應妥善規劃安置作業，並加強督導施工安全維護措施，以確保

師生安全。

校舍拆除重(改)建之安置費用已包含於核定經費內，學校得另案先

辦理拆除，以利拆除重(改)建工程進行。

十、學校如需於寒、暑假期間執行舊校舍拆除者，可與重(改)建或新

(興)建校舍案分案辦理。

十一、校舍工程經費包含臺中市政府以外之機關補助者，學校亦應按該

補助機關頒訂之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學校應要求設計單位依本局之工程預算書編製原則，編製校舍工

程採購招標文件。

十三、學校務必依個案情形，檢視修正本局提供之勞務或工程採購招標

文件參考樣稿，以符實際履約需求。

十四、校舍工程採購流標，經檢討需以減項方式辦理，不得逕為刪減申

請證照許可項目辦理招標，學校應限期設計單位提出符合核定經

費額度內之修正設計成果。

十五、校舍工程採購決標後之計畫餘額，學校不得自行運用或逕予指示

設計監造單位與承包廠商進行契約變更。但有辦理契約變更或另

案採購必要，於函報本局同意後，不在此限。

十六、經費核銷應以計畫執行期間所發生之支出為原則，且需符合計畫

需求內容。

計畫經費之結餘款(包含罰扣款)應於工程完成決算程序一個月

內，全數繳回本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統籌管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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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小字第1060085194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有關「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疑似不適任教師諮詢輔導小組

作業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局106年9月18日第041060081598號奉准簽辦理。

二、檢送停止適用總說明、停止適用法規整理表及停止適用條文各1份。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協助上傳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

局人事室、秘書室、高中職教育科、國中教育科、幼兒教育科、特殊

教育科、體育保健科、社會教育科、國小教育科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運產字第1060203757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運動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運動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及總說明各1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惠予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臺中市政府運動局除外)

副本：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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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運動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立臺中市運動產業政策審議制度，

建立運動產業發展共識、整合運動產業政策規劃及創造運動產業發

展環境，特設臺中市運動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

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為諮詢審議機構，其任務如下：

(一)本府交議運動產業政策、策略措施、發展方向、展望及法令、

計畫草案之諮詢審議。

(二)有關國內外運動產業經濟資料之蒐集、分析及研究工作。

三、本會置委員十七人至三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兼任；

一人為共同召集人，由市長指派或遴聘專家學者或運動產業人士擔

任；其餘委員，由市長聘請學者專家、運動產業人士及政府有關機

關代表擔任。

前項委員任期為二年，任期屆滿得續聘(派)或改聘(派)之；任期內

出缺時，得補行遴聘(派)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代表機關出任

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外聘委員單一性別比例以不低於外聘委員全體四分之一為原則；全

體委員單一性別比例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本會開會時，本府下列局(處)首長應列席會議：

(一)臺中市政府運動局(以下簡稱運動局)。

(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三)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四)臺中市政府財政局。

(五)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六)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七)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八)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九)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十)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十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十二)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十三)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十四)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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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十六)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十七)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四、本會置執行長一人，由市長指派人員兼任，綜理本會會務；置幹事

二人至三人，由運動局指派人員兼任，襄助執行長處理本會行政事

務。

五、本會原則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增加或減少會議次數，

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無法出席時，由共同召集人代

理之，共同召集人因故無法出席時，由委員推選一人代理之。

本會會議視需要，得邀請本府相關機關派員列席。

六、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第三點第四項之列席人員，因故不能親自列

席會議時，得指派適當人員代理之。

七、本會得舉行專案會議或成立專案小組，邀請有關機關人員、學者專

家、工商企業人士共同研議。

八、本會為蒐集、分析及研究臺中市運動產業經濟及與政策有關資料，

並有效達成審議及調查研究工作，得委請專業運動產業研究機構辦

理之。

九、本會會議之決議事項，以本府名義送請本府各相關機關辦理。

十、本會決議事項推動所需經費，由本府相關權責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本會所需行政費用支出，由運動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十一、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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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裁催字第1060043213號

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開立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裁決書」壹次裁決名冊（計1,943件，詳附件）1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

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王國賢君等共計1,943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以雙掛號郵寄，因各該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

不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

送達生效日起30日內繳納結案，逾期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5條規定處罰；逾期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如不服本裁決

者，應以原處分機關（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向原告住所

地、居所地、所在地、違規行為地或原處分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

政訴訟庭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

不變期間內為之。

三、旨揭附件，冊列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之上班時間，向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電話04-25152535）領取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局長　王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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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拖吊時地 車種 車號 c.c 廠牌 顏色 年份 引擎號碼(車身號碼) 保管場地

1 1050223沙田路3段38號停二 汽車 無牌RI-5338 1762 豐田 綠 1997 車身1NXBB03E8VZ594231 文心場

2 1050323忠孝停車場 汽車 3751-LP 1587 豐田 紅 1991 4A8735541 文心場

3 1050418民生路與梅川西街口 汽車 無牌4471-P5 1590 本田 紅 1993 A4T38069 文心場

4 1050420仁和路與東峰國中前 汽車 NG-7883 1493 本田 白 1992 D15B7-1582857 文心場

5 1050421向上路1段577號 汽車 無牌AQA-7708 1295 大發 紅 1994 2023239 文心場

6 1050508文心南七路399號對面 汽車 無牌6481-DE 1834 三菱 黑 2003 4G93H01768A 文心場

7 1050602春安停車場 汽車 無牌9U-4580 1795 BMW 白 1994 車身WBACA6329RFK61208 文心場

8 1050621東興路1段21號 汽車 無牌7B-9419 1590 喜美 黑 2000 VM-AK06021 文心場

9 1050711大里區大明路580號對面 汽車 無牌9J-0439 1995 日產 深灰 2002 VQ20114299 文心場

10 1051013東區南京路2-1號對面 汽車 無牌4316-TZ 1275 日產 黑 1994 TK11GTA07598 文心場

11 1051015龍富路五段上公有停車場 汽車 無牌5B-9129 1999 馬自達 藍 2004 42400485D 文心場

12 1051018文心南路888號前 汽車 無牌YM-7700 1598 福特 白 1992 S2520831Z 文心場

13 1051220興大路近合作街口 汽車 無牌9508-U8 1997 三菱 銀 2002 車身70077207 文心場

14 1050227忠明南路730巷49號 機車 無牌IWT-487 124 光陽 黑 1997 SA25DB-142262 文心場

15 1050227忠明南路730巷49號 機車 無牌BS9-212 124 光陽 黑 2004 SA25GD-100999 文心場

16 1050414綠川西街97號前 機車 無牌ZTT-067 49 PGO 銀 2001 E1F00813 文心場

17 1050414綠川西街94號前 機車 無牌VPP-920 49 山葉 銀 1999 5FH-201018 文心場

18 1050506文心南路901巷10號對面 機車 無牌JGQ-956 124 光陽 深藍 1993 GY6B-713995 文心場

19 1050507臺灣大道1段5號 機車 無牌YAM-221 101 三陽 藍 2003 KK511243 文心場

20 1050525臺中市交通局車棚 機車 446-5076 49 光陽 紅 1983 NZ50E-125556 文心場

21 1050525臺中市綠川東街7-11旁 機車 無牌UYW-091 49 三陽 黑 1999 RL089354 文心場

22 1050525臺中市綠川東街32號 機車 無牌CB3-491 101 光陽 黑 2004 SG20FB-604142 文心場

23 1050530大墩6街.文心路1段口 機車 無牌BFQ-879 125 山葉 藍 2001 5FM-407473 文心場

24 1050606文心南路250號 機車 無牌FR9-272 125 山葉 黑 2000 5FM-222541 文心場

25 1050610三民西路356號 機車 無牌INU-311 72 光陽 銀 1997 SD15AA-109692 文心場

26 1050612建國南路1段155號 機車 無牌EHD-900 49 台鈴 銀 2003 BF15304225 文心場

27 1050612建國南路1段155號 機車 無牌LGY-255 125 山葉 紅 1992 4CW-019253 文心場

28 1050612建國南路1段155號 機車 無牌230-CRF 101 三陽 白 2004 KK816536 文心場

29 1050705大墩路367號對面 機車 無牌EZY-920 49 PGO 白 2000 P5001919 文心場

30 1050721建國南路1段65號前 機車 無牌CE6-050 101 三陽 銀 2004 KK300622 文心場

31 1050721綠川東街84號前 機車 無牌563-EYT 124 光陽 藍 2010 RT25BA-100743 文心場

32 1050721綠川西街91號 機車 無牌G7X-593 101 三陽 藍 2004 KK824746 文心場

33 1050906東興路1段505號 機車 無牌SZC-792 49 山葉 白 1994 4JM-018671 文心場

34 1050906東興路1段505號 機車 無牌JKZ-441 124 三陽 綠 1993 FG205632 文心場

35 1050924八德街62號 機車 無牌LBL-865 125 山葉 黑 1998 4HP-705723 文心場

36 1051007文心南七路399號 機車 無牌VOP-953 49 光陽 藍 1998 SD10AA-135705 文心場

37 1051114建國南路1段71號對面 機車 無牌TEE-562 49 三陽 藍 1996 ET657985 文心場

38 1051118南屯路2段426號 機車 無牌VUF-182 49 三陽 藍 1998 RL071394 文心場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移置保管公有停車場違停車輛公示送達清冊 汽車67輛.機車159輛 105年1-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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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050325太原路3段45號對面 汽車 無牌(K7-6782) 1834 三菱 白 1997 4G93M012926 崇德場

40 1050401向上路七段12號 汽車 無牌V8-8019 1597 三菱 銀 2000 4G92l056903 崇德場

41 1050423旱溪東路2段 汽車 無牌ACU-0723 1997 本田 白 1997 AA-AH01483 崇德場

42 1050425旱溪東路2段 汽車 無牌RE-7802 1061 中華 紅 1994 只剩車殼 崇德場

43 1050513崇德路4段2號 汽車 無牌4290-DH 796 台朔 黃 2003 F8CV040758KA1 崇德場

44 1050513太平區太興路廣停一停車場 汽車 RD-8122 1587 豐田 墨綠 1993 4AK355100 崇德場

45 1050528梧棲區頂寮北停車場 汽車 ML-4728 1597 日產 墨綠 1996 B14GLA14250 崇德場

46 1050528梧棲區頂寮北停車場 汽車 6J-6368 3497 三菱 棕 1999 車身6MMAP67P0YT002885 崇德場

47 1050602中平路近經貿八路口 汽車 無牌B6-1325 1590 本田 黑 1998 VA-AM29248 崇德場

48 1050603中清路1段700號 汽車 無牌(DX-4118) 1493 本田 紅 1992 D15B7-1568938 崇德場

49 1050704天祥街228-2號前車格 汽車 無牌(7H-4250) 1598 歐寶 深紅 1995 車身WOL000057SD625529 崇德場

50 1050712新平公園停車場 汽車 無牌(AAJ-5531) 2967 馬自達 黑 2005 52B19551N 崇德場

51 1050715新平公園停車場 汽車 無牌0962-V3 1584 三菱 黑 2005 4G18J08083A 崇德場

52 1050807忠明路、華美西街1段 汽車 無牌(PI-7801) 2316 富豪 綠 1995 車身YV1944816T1219754 崇德場

53 1050826旱溪東路、太原路口 汽車 無牌 中華 藍 只剩車殼 崇德場

54 1050829太順路822號旁 汽車 無牌(MQ-7279) 1587 豐田 紅 1991 車身XAE97A8MZ265932 崇德場

55 1050918西屯區成都路12號 汽車 無牌RC-0989 1590 本田 紅 1993 A4T28590 崇德場

56 1051012育仁路182巷2號對面 汽車 無牌ACD-2575 1997 三菱 銀 2001 4G63R049250 崇德場

57 1051020新平停車場 汽車 NY-7627 1997 三菱 黑 1994 4G63Y016016 崇德場

58 1051108旱溪東路近精武路 汽車 無牌929-J6 1998 豐田 黃 2002 1AZ3005340 崇德場

59 1051113凱旋路、凱旋8街口 汽車 無牌(0406-ZE) 1061 中華 藍 1993 4G82X004059 崇德場

60 1051117崇德路四段80-84號 汽車 無牌8R-4995 1590 本田 白 1996 VA-AM04170 崇德場

61 1051211太平區廣停四停車場 汽車 HV-1738 1587 豐田 白 1995 4AF987377 崇德場

62 1051215太平區廣停四停車場 汽車 9U-2938 2493 鈴木 銀 2002 H25A-413918 崇德場

63 1051227潭子區和平路16巷停車場 汽車 無牌(9455-P6) 1597 中華 藍 1994 4G32B001213 崇德場

64 1050306黎明路三段288號前 機車 無牌TCZ-921 49 三陽 白 1996 ET636946 崇德場

65 1050411尚德街46號對面 機車 無牌NRA-118 72 光陽 銀 1998 SD15AA-127305 崇德場

66 1050411尚德街46號對面 機車 無牌TA6-173 49 光陽 銀 2003 SB10BC-529166 崇德場

67 1050527梅川西路3段1號對面 機車 FU6-220 125 山葉 銀 2000 4TE-610006 崇德場

68 1050527梅川西路3段1號對面 機車 L98-413 124 山葉 白 2003 5TY-111432 崇德場

69 1050527梅川西路3段1號對面 機車 565-CFE 125 三陽 白 2008 DM009597 崇德場

70 1050527漢口路4段194號前 機車 VOP-091 49 光陽 白 1998 SB10BC-103228 崇德場

71 1050527漢口路4段296號前 機車 AAK-375 124 光陽 黑 1992 GY6D-600843 崇德場

72 1050527漢口路4段298號前 機車 TBZ-840 49 光陽 黑 1997 SA10AU-30527 崇德場

73 1050527漢口路4段298號 機車 TDB-711 49 光陽 紫紅 1995 GR1B7-179711 崇德場

74 1050702三民路3段128號對面 機車 無牌TFG-252 49 山葉 藍 1997 4NG-113606 崇德場

75 1050720錦新街39號對面 機車 無牌LJG-029 124 光陽 銀 1993 GY6B-714032 崇德場

76 1050722太原北路128號對面 機車 無牌TFG-119 49 山葉 白 1997 4XA-025621 崇德場

77 1050722太原北路128號對面 機車 無牌AXX-469 100 山葉 黑 1997 4VP-125510 崇德場

78 1050723大湖停車場 機車 無牌NNP-689 82 山葉 藍 1998 4XB-103050 崇德場

79 1050806北區太平路117號前 機車 無牌TFL-089 49 光陽 白 1997 SBIOCB-102565 崇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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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50923至善路208號對面 機車 無牌(OTC-263) 125 PGO 白 1986 148086 崇德場

81 1051030太原路2段190-1號 機車 無牌SNO-193 49 三陽 深綠 1996 FK269373 崇德場

82 1051115永興停車場 機車 無牌NWA-113 101 山葉 藍 1998 4VP-202663 崇德場

83 1051214漢口路四段208號前 機車 無牌VPK-770 49 三陽 銀 1999 RL104619 崇德場

84 1051214至善路171號對面 機車 無牌NAV-008 97 光陽 紅 1992 GEIC-162983 崇德場

85 1051221福安路163號 機車 無牌QQX-582 49 山葉 白 1994 4JM-019733 崇德場

86 1050412文昌西街66號對面 汽車 無牌 本田 綠 引擎D15B71557986查無車籍 豐原場

87 1051217豐原大道.豐社路口 汽車 無牌(3419-LZ) 2184 福特 藍 1995 車身 S2895210K 豐原場

88 1050128南京東路1段近自由路口 汽車 H5-1523 970 福特 藍 1996 T2203119C 文心場

89 1050223德富路220號 汽車 6J-8751 1587 豐田 黑 1995 4AF900227 文心場

90 1050418立德東街與仁和路口 汽車 GR-2565 1493 本田 紅 1992 D15B7-2527216 文心場

91 1050420工學二街18號前 汽車 1617-HQ 1991 福特 紅 2003 32202915X 文心場

92 1050503三民路2段42-1號 汽車 ED-3579 1587 豐田 紅 1992 車身XAE07R2PZ10134 文心場

93 1050508綠川西街184號前 汽車 OBV-010 101 三陽 銀 1998 KK036086 文心場

94 1050509美村路1段183號 汽車 8Q-1163 1840 福特 灰 2001 Y2415684X 文心場

95 1050529南區永南街9號 汽車 4119-GA 1793 起亞 銀 2002 車身KNAFC523335250193 文心場

96 1050624大里區廣停八停車場 汽車 4875-C5 1998 三菱 白 2001 6A12S032046 文心場

97 1050705模範街國有財產局對面 汽車 X2-1701 1323 福特 銀 1999 X2903152U 文心場

98 1050727市政北一路267號惠來停車場 汽車 AMA-9761 1360 雪鐵龍 白 1990 車身7AZZK0008ZK2116 文心場

99 1050727市政北一路267號惠來停車場 汽車 0655-D3 3199 賓士 黑 1994 未登記引擎及車身 文心場

100 1050901建國北路1段226號 汽車 OB-4178 1762 豐田 紅 1994 車身1NXAE00BXSZ261022 文心場

101 1050902大里區日新路133號 汽車 Y2-9396 1590 本田 藍 1992 M4X09542 文心場

102 1051104惠中路近市政路 汽車 3120-FX 2960 日產 綠 1996 車身4N2DN11W2TD826774 文心場

103 1050302工業一路92號 機車 TBA-762 49 三陽 黑 1989 SA50G-108676 文心場

104 1050302工業一路92號 機車 ZWJ-620 49 三陽 藍 2000 RT056864 文心場

105 1050302工業一路92號 機車 SVQ-102 49 山葉 黑白 1990 3NT-074852 文心場

106 1050302工業一路92號 機車 SXW-308 49 山葉 銀 1993 4JL-005442 文心場

107 1050316旱溪東路一段296號 機車 BKJ-881 124 三陽 黑 2002 RB056136 文心場

108 1050316旱溪東路一段296號 機車 KZI-702 124 三陽 綠 1996 HG013885 文心場

109 1050318向上路5段與嶺東路口 機車 JSP-536 125 山葉 銀 1998 5DC-015482 文心場

110 1050318向上路5段與嶺東路口 機車 SUQ-571 49 山葉 白 1993 4DY-013423 文心場

111 1050331朝馬路與朝富二路口 機車 P7K-063 101 山葉 棕 2006 E390E-158497 文心場

112 1050419成功路61號 機車 JOW-383 125 山葉 黑 1994 4HP-309878 文心場

113 1050503綠川東街72號前 機車 SUN-438 49 山葉 銀 1993 4DY-001195 文心場

114 1050508成功路104號對面 機車 ILQ-201 97 山葉 綠 1996 SD20AC-204178 文心場

115 1050508成功路49號對面 機車 SUX-329 49 三陽 黑 1993 GG062663 文心場

116 1050508綠川西街164號前 機車 LYC-237 124 光陽 黑 1994 ST25BA-225212 文心場

117 1050508綠川西街161號前 機車 OBM-862 82 三陽 銀 1998 BB009232 文心場

118 1050509綠川西街、臺灣大道口 機車 RQ9-502 49 山葉 銀 2002 5FP-319788 文心場

119 1050509綠川東街40號 機車 JQJ-518 124 三陽 銀 1995 FG452049 文心場

120 1050509綠川東街22號前 機車 VPQ-210 49 山葉 銀 1999 5FP-125367 文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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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1050509綠川東街22號前 機車 AMW-829 124 三陽 綠 1993 GY6B-324482 文心場

122 1050513文心南路901巷43號對面 機車 VGP-199 49 三陽 藍 1993 ET276906 文心場

123 1050513文心南路901巷43號對面 機車 TDR-378 49 山葉 紅 1995 4DY-597363 文心場

124 1050513文心南路901巷43號對面 機車 SUP-208 49 山葉 白 1993 3XY-274785 文心場

125 1050513文心南路901巷43號對面 機車 FDW-376 124 三陽 藍 1992 FG041373 文心場

126 1050513文心南路901巷43號對面 機車 SXZ-047 49 光陽 紅 1993 GR1B4-105718 文心場

127 1050525臺中市綠川東街84號 機車 BP7-681 125 三陽 銀 2002 KN606743 文心場

128 1050525臺中市綠川東街106號 機車 JBP-198 124 三陽 銀 1994 FG422000 文心場

129 1050525臺中市綠川西街176號 機車 JDP-928 124 三陽 藍 1992 FG063162 文心場

130 1050525臺中市綠川西街近台灣大道 機車 LOB-271 124 三陽 黑 1995 HN003627 文心場

131 1050525臺中市綠川東街92號 機車 OYO-486 124 台鈴 綠 1999 DH21006538 文心場

132 1050525臺灣大道5號 機車 ST8-510 49 三陽 藍 2003 SA10FF-159770 文心場

133 1050526成功路61號 機車 JA3-182 82 山葉 白 2001 5FJ-503283 文心場

134 1050526成功路25號 機車 986-GRQ 101 山葉 白 2009 E3E4E-301060 文心場

135 1050619綠川西街115-1號對面 機車 TAJ-086 49 山葉 黑 1994 4DY-701961 文心場

136 1050619成功路43號 機車 QF7-160 49 山葉 紅 2000 4XA-316809 文心場

137 1050623復興路1段170號 機車 KYI-957 82 山葉 黑 1996 4NF-030345 文心場

138 1050623復興路1段170號 機車 TUI-919 49 三陽 黑 1995 4JL-212608 文心場

139 1050627綠川東街20號 機車 TDI-023 49 山葉 白 1995 4JL-227957 文心場

140 1050711平順街223號對面 機車 QQS-320 49 山葉 銀 1997 4DY-705235 文心場

141 1050717向上路1段484號前 機車 KZL-128 125 山葉 藍 1995 4TF-005522 文心場

142 1050717向上路1段484號前 機車 FAT-809 124 三陽 白 1993 FG195685 文心場

143 1050719民族路10號 機車 366-JCG 124 光陽 白 2010 SR25BA-205300 文心場

144 1050719綠川東街32號 機車 QBL-939 49 山葉 棕 1993 4DY-067946 文心場

145 1050810臺灣大道33號 機車 TB9-105 49 山葉 黑 2004 5ST-203048 文心場

146 1050810綠川西街91號 機車 LKK-151 82 山葉 白 1997 4UF-033800 文心場

147 1050810綠川西街91號 機車 GKE-446 124 三陽 銀 1996 HN061683 文心場

148 1050810綠川西街115-5號 機車 759-QGC 49 山葉 藍 1993 4DY-067902 文心場

149 1050815美村路1段606號 機車 SYY-271 49 山葉 紅 1993 3XY-311911 文心場

150 1050815高工路162號前 機車 TUB-856 49 三陽 紫 1994 GG107699 文心場

151 1050815綠川西街162號 機車 JRU-627 82 山葉 黑 1995 4NF-022191 文心場

152 1050829建國南路1段62號 機車 MS7-073 125 山葉 銀 2002 4TE-645089 文心場

153 1050829建國南路1段66號 機車 VON-551 49 三陽 紅 1994 GG101804 文心場

154 1050831民族路、建國路 機車 KVA-329 125 三陽 紅 1994 FG399451 文心場

155 1050831向上路2段455號 機車 JDM-953 101 光陽 黑 1992 KBND-113555 文心場

156 1050909大進街128號對面 機車 AQR-843 124 光陽 紅 1995 SA25AX-122616 文心場

157 1050909大進街128號對面 機車 USQ-313 49 光陽 白 1994 GR1B7-132521 文心場

158 1050930三民路1段199號旁 機車 EYU-972 49 山葉 綠 2000 5CR-216706 文心場

159 1050930三民路1段199號旁 機車 TES-731 49 三陽 銀 1997 EU021859 文心場

160 1051004向上路和黎明路口 機車 FFD-416 124 光陽 白 1990 GY6D-117931 文心場

161 1051021文心南七路399號 機車 IKT-460 100 山葉 藍 1997 4VP-124133 文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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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1051108工業區1路58-1號 機車 9GS-508 101 光陽 白 2006 SG20KA-225936 文心場

163 1051108工業區1路58-1號 機車 072-BBP 124 光陽 白 2007 SE25AA-107349 文心場

164 1051108工業區1路58-1號 機車 KAK-943 124 光陽 銀 1997 GY6D-138152 文心場

165 1051110烏日區興祥街10號前 機車 MZB-103 149 光陽 黑 1999 RA30BD-100108 文心場

166 1051114文心南路761號前 機車 MB6-430 124 三陽 紅 1999 RG078154 文心場

167 1051204大慶街2段6-16巷37號對面 機車 VPN-613 49 山葉 黑 1999 5FG-132057 文心場

168 1051204大慶街2段6-16巷42號對面 機車 SSG-012 49 山葉 黑 1992 3XY-109548 文心場

169 1051204大慶街2段6-16巷42號對面 機車 JRV-012 124 三陽 藍 1995 FG482780 文心場

170 1051204文心南十路213號前 機車 SFC-635 49 三陽 藍 1997 ET696237 文心場

171 1051204文心南十路213號前 機車 M2H-196 124 光陽 黑 2005 RB109480 文心場

172 1051204文心南十路213號前 機車 HQW-562 101 三陽 藍 1997 KK005921 文心場

173 1051206南屯路2段410號 機車 JGO-516 82 山葉 藍 1993 4DM-036010 文心場

174 1051208大勇街28號對面 機車 TFR-418 49 三陽 深綠 1998 GG171815 文心場

175 1051230大勇街18號對面 機車 757-QGC 49 光陽 紅 1997 SA10AU-339086 文心場

176 1051230大勇街18號對面 機車 XNW-001 124 三陽 黑 1997 RP002567 文心場

177 1050127弘孝路近福星路口 汽車 4415-WE 1598 福特 金 2002 22546998X 崇德場

178 1050205興進路146號旁 汽車 H6-2218 970 福特 藍白 1996 T2203301C 崇德場

179 1050317華美西街與臺灣大道路口 汽車 7Q-8383 1390 雷諾 藍 2002 車身VF1BB130A25888828 崇德場

180 1050524太原路2段266-1號對面 汽車 NT-4583 1275 日產 白 1994 K11GLA11003 崇德場

181 1050805興安路1段74號對面 汽車 X3-6869 2799 雙龍 銀 1999 車身KPTP1C17SXP004339 崇德場

182 1050809太平區新平停車場 汽車 無牌(ALU-3792) 2461 福斯 淺藍 1996 LACZZZ70ZTC004031 崇德場

183 1050916北屯路、碧柳一巷口 汽車 FG-7597 1061 馬自達 白 1992 4G82M07270A 崇德場

184 1050916北屯路、碧柳一巷口 汽車 EU-0776(DM-1843) 1486 豐田 白 1995 5K1238522 崇德場

185 1051107中清路2段105號前 汽車 LI-9806 1991 福特 深綠 1994 R2542655D 崇德場

186 1051108旱溪東路2段 汽車 9Q-4305 1997 三菱 藍 1993 4G63Y006672 崇德場

187 1051115經貿東路近經貿三路口 汽車 ABY-6093 2835 三菱 藍 1994 4DR7-FB13179 崇德場

188 1051121錦南街42-2號前車格 汽車 ABU-8633 1590 本田 白 2000 VA-AN27466 崇德場

189 1050306黎明路三段288號前 機車 SPW-867 49 三陽 紫 1995 ET482188 崇德場

190 1050306黎明路三段288號前 機車 UBE-201 49 山葉 黑 1997 4DY-271881 崇德場

191 1050403西屯路3段159-11巷1號 機車 SP9-622 49 三陽 藍 2003 ER262560 崇德場

192 1050426雙十路自由路口 機車 UZJ-225 49 光陽 銀 1998 SB10BC-104260 崇德場

193 1050426雙十路自由路口 機車 TAV-330 49 三陽 黑 1994 GG124460 崇德場

194 1050426雙十路自由路口 機車 MAH-539 101 山葉 黑 1996 HF011575 崇德場

195 1050426雙十路自由路口 機車 EZD-869 49 光陽 藍 1999 SB10BC-143142 崇德場

196 1050426雙十路自由路口 機車 VOR-442 49 三陽 黑 1998 RL051450 崇德場

197 1050426雙十路自由路口 機車 TDW-088 49 光陽 黑 1995 SA10AR-100638 崇德場

198 1050426雙十路自由路口 機車 VRI-531 49 三陽 黑 1999 RL087197 崇德場

199 1050426雙十路自由路口 機車 238-HMV 101 山葉 黑 2009 E3B9E-266267 崇德場

200 1050606福星路322號前 機車 TUN-919 49 光陽 淺藍 1994 ET3436004 崇德場

201 1050621健行路443號 機車 TAC-395 49 山葉 紅 1994 3XY-520172 崇德場

202 1050621健行路443號 機車 TKT-573 49 光陽 黑 1997 SA10AU-322809 崇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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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1050824陝西東5街90巷 機車 CEN-282 124 三陽 黑 1993 GY6B-353288 崇德場

204 1050824陝西東5街90巷 機車 F83-760 125 三陽 黑 2004 KN255693 崇德場

205 1050825尚德街48號對面 機車 100-BCV 124 三陽 紅棕 1994 FG319515 崇德場

206 1050825尚德街48號對面 機車 FUH-919 124 三陽 銀 1994 FG319515 崇德場

207 1050825尚德街48號對面 機車 EZR-956 49 山葉 黑 2000 5FH-501062 崇德場

208 1050825尚德街48號對面 機車 TEW-126 49 光陽 紅 1997 SA10AU-350197 崇德場

209 1050825尚德街48號對面 機車 RP9-976 49 三陽 銀 1998 RL0715503 崇德場

210 1050829惠來路3段252號前 機車 BZO-289 82 山葉 黑 1999 5FJ-107572 崇德場

211 1050923學士路51號對面 機車 EYT-782 49 三陽 紅 2000 ER007285 崇德場

212 1050923學士路51號對面 機車 ZTN-533 49 三陽 銀 1999 ET0126334 崇德場

213 1051004弘孝路191號前 機車 EZY-168 49 山葉 黑 2000 RL136124 崇德場

214 1051111學士路75號 機車 G5Q-077 101 山葉 銀 2005 5WC-212345 崇德場

215 1051111學士路13號對面 機車 500-QFZ 49 山葉 黑 1991 3XG-024110 崇德場

216 1051111三民路三段124號對面 機車 YCA-687 101 光陽 藍 2002 SA20EA-501370 崇德場

217 1051203學士路194號前 機車 TNW-710 49 山葉 淺藍 1993 3XY-250810 崇德場

218 1051205柳陽東街64號對面 機車 IDC-900 125 三陽 紅 1997 HG100446 崇德場

219 1051205精武路338號前 機車 KZH-138 82 山葉 白 1994 4NT-000305 崇德場

220 1051205國安一路55號前 機車 JBZ-557 124 三陽 黑 1996 HG020258 崇德場

221 1051214漢口路四段208號前 機車 VTY-398 49 三陽 紅 1999 RT042804 崇德場

222 1051221學士路185-187號 機車 KYD-696 124 光陽 深綠 1996 SD25AB-109489 崇德場

223 1051221學士路183號 機車 720-LMP 85 金旺 深藍 1996 AT147147 崇德場

224 1051229東英15街292號 機車 SQZ-559 49 山葉 藍 1992 3XY-094162 崇德場

225 1051229東英15街292號 機車 TAO-538 49 光陽 黑 1994 GR1B7-148456 崇德場

226 1051229東英15街292號 機車 808-QBJ 49 山葉 黑 1992 3XY-078942 崇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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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606173號

主旨：公告林明道建築師「警告一次」處分。

依據：依據建築師法第51條、建築師法施行細則第16條、直轄市縣(市)建築

師懲戒委員會組織規程第10條規定及本局106年7月20日中市都建字第

10601219531號賡續辦理。

公告事項：

一、事務所名稱：林明道建築師事務所。

二、開業證書字號：建開證字第N001395號。

三、事務所地址：台中市北屯區軍功里旱溪東路三段91號。

四、備註：林明道建築師違反建築師法第18條第1款規定，經本市106年第

2次建築師懲戒委員會中市建懲字第(106)05號，予以「警告一次」處

分。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606171號

主旨：公告陳錦俊建築師「免議」處分。

依據：依據建築師法第51條、建築師法施行細則第16條、直轄市縣(市)建築

師懲戒委員會組織規程第10條規定及本局106年7月20日中市都建字第

1060121953號賡續辦理。

公告事項：

一、事務所名稱：陳錦俊建築師事務所。

二、開業證書字號：建開證字第M001605號。

三、事務所地址：台中市西區存中街160號。

四、備註：陳錦俊建築師違反建築師法第18條第1款規定，經本市106年第2

次建築師懲戒委員會中市建懲字第(106)04號，予以「免議」處分。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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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606175號

主旨：公告洪孔惠建築師「免議」處分。

依據：依據建築師法第51條、建築師法施行細則第16條、直轄市縣(市)建築

師懲戒委員會組織規程第10條規定及本局106年7月20日中市都建字第

10601219532號賡續辦理。

公告事項：

一、事務所名稱：洪孔惠建築師事務所。

二、開業證書字號：中縣開業證字第N000005號。

三、事務所地址：台中市豐原區西安街115號。

四、備註：洪孔惠建築師違反建築師法第25條第2款規定，經本市106年第2

次建築師懲戒委員會中市建懲字第(106)06號，予以「免議」處分。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606177號

主旨：公告陳金助建築師「免議」處分。

依據：依據建築師法第51條、建築師法施行細則第16條、直轄市縣(市)建築

師懲戒委員會組織規程第10條規定及本局106年7月20日中市都建字第

10601219533號賡續辦理。

公告事項：

一、事務所名稱：陳金助建築師事務所。

二、開業證書字號：建開證字第M001176號。

三、事務所地址：台中市西屯區重慶路283號9樓之2。

四、備註：陳金助建築師違反建築師法第25條第2款規定，經本市106年第2

次建築師懲戒委員會中市建懲字第(106)07號，予以「免議」處分。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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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567221號

主旨：公告本市都市計畫豐原區豐原三村自辦（三和段）市地重劃地區整體

性防火間隔配置圖。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項第6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9月8日起至民國106年10月7日止計30天。

二、公告地點：臺中市政府公佈欄、臺中市豐原區公所公佈欄（請至本府

都市發展局套繪室及本市各區公所閱覽）。

三、本地區規定之整體性防火間隔說明如下：

(一)除依「臺中市市地重劃地區整體性防火間隔留設及變更原則」經本

府同意後得辦理變更外，應維持原規定留設。

(二)公告實施地區原有合法建物不受影響，惟日後拆除申請建造執照應

依本公告內容辦理。

(三)公告前已受理建造執照掛號案件亦不受影響。

四、本規定自發布日施行。

局長　王俊傑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567223號

主旨：公告本市都市計畫潭子區大新自辦(大新段)市地重劃地區整體性防火

間隔配置圖。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項第6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9月8日起至民國106年10月7日止計30天。

二、公告地點：臺中市政府公佈欄、臺中市潭子區公所公佈欄（請至本府

都市發展局套繪室及本市各區公所閱覽）。

三、本地區規定之整體性防火間隔說明如下：

(一)除依「臺中市市地重劃地區整體性防火間隔留設及變更原則」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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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同意後得辦理變更外，應維持原規定留設。

(二)公告實施地區原有合法建物不受影響，惟日後拆除申請建造執照應

依本公告內容辦理。

(三)公告前已受理建造執照掛號案件亦不受影響。

四、本規定自發布日施行。

局長　王俊傑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567225號

主旨：公告本市都市計畫太平區普成自辦(永成段)及福平自辦(福平段)市地

重劃地區整體性防火間隔配置圖。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項第6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9月8日起至民國106年10月7日止計30天。

二、公告地點：臺中市政府公佈欄、臺中市太平區公所公佈欄（請至本府

都市發展局套繪室及本市各區公所閱覽）。

三、本地區規定之整體性防火間隔說明如下：

(一)除依「臺中市市地重劃地區整體性防火間隔留設及變更原則」經本

府同意後得辦理變更外，應維持原規定留設。

(二)公告實施地區原有合法建物不受影響，惟日後拆除申請建造執照應

依本公告內容辦理。

(三)公告前已受理建造執照掛號案件亦不受影響。

四、本規定自發布日施行。

局長　王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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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567227號

主旨：公告本市都市計畫東勢區東崎自辦（文昌段）市地重劃地區整體性防

火間隔配置圖。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項第6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9月8日起至民國106年10月7日止計30天。

二、公告地點：臺中市政府公佈欄、臺中市東勢區公所公佈欄（請至本府

都市發展局套繪室及本市各區公所閱覽）。

三、本地區規定之整體性防火間隔說明如下：

(一)除依「臺中市市地重劃地區整體性防火間隔留設及變更原則」經本

府同意後得辦理變更外，應維持原規定留設。

(二)公告實施地區原有合法建物不受影響，惟日後拆除申請建造執照應

依本公告內容辦理。

(三)公告前已受理建造執照掛號案件亦不受影響。

四、本規定自發布日施行。

局長　王俊傑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567229號

主旨：公告本市都市計畫大甲區孟春自辦（孟春段）市地重劃地區整體性防

火間隔配置圖。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項第6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9月8日起至民國106年10月7日止計30天。

二、公告地點：臺中市政府公佈欄、臺中市大甲區公所公佈欄（請至本府

都市發展局套繪室及本市各區公所閱覽）。

三、本地區規定之整體性防火間隔說明如下：

(一)除依「臺中市市地重劃地區整體性防火間隔留設及變更原則」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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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同意後得辦理變更外，應維持原規定留設。

(二)公告實施地區原有合法建物不受影響，惟日後拆除申請建造執照應

依本公告內容辦理。

(三)公告前已受理建造執照掛號案件亦不受影響。

四、本規定自發布日施行。

局長　王俊傑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56722B號

主旨：公告本市都市計畫梧棲區及清水區臺中港特定區（市政中心）（市鎮

南段及市鎮北段）市地重劃地區整體性防火間隔配置圖。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項第6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9月8日起至民國106年10月7日止計30天。

二、公告地點：臺中市政府公佈欄、臺中市梧棲區及清水區公所公佈欄

（請至本府都市發展局套繪室及本市各區公所閱覽）。

三、本地區規定之整體性防火間隔說明如下：

(一)除依「臺中市市地重劃地區整體性防火間隔留設及變更原則」經本

府同意後得辦理變更外，應維持原規定留設。

(二)公告實施地區原有合法建物不受影響，惟日後拆除申請建造執照應

依本公告內容辦理。

(三)公告前已受理建造執照掛號案件亦不受影響。

四、本規定自發布日施行。

局長　王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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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56722D號

主旨：公告本市都市計畫大肚區文昌自辦（台紙段）市地重劃地區整體性防

火間隔配置圖。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10條第1項第6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9月8日起至民國106年10月7日止計30天。

二、公告地點：臺中市政府公佈欄、臺中市大肚區公所公佈欄（請至本府

都市發展局套繪室及本市各區公所閱覽）。

三、本地區規定之整體性防火間隔說明如下：

(一)除依「臺中市市地重劃地區整體性防火間隔留設及變更原則」經本

府同意後得辦理變更外，應維持原規定留設。

(二)公告實施地區原有合法建物不受影響，惟日後拆除申請建造執照應

依本公告內容辦理。

(三)公告前已受理建造執照掛號案件亦不受影響。

四、本規定自發布日施行。

局長　王俊傑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60196073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新市政中心專用區西側)細部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都市計畫書、圖，並自106年9月15日零時起

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第23條及第28條。

二、本府106年8月9日府授都計字第1060165237號函檢送106年7月28日臺中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72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計畫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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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提供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

本市西屯區公所。

二、公告內容：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計畫圖及計畫書各1份。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4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159921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一

主旨：本局為執行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依建築法

第三十六條規定復審作業處理原則，有關本市104年7月1日至105年8月

9日止未辦理完成補正之建造執照申請案之最後辦理展期期限為106年

11月14日止，公告週知。

依據：建築法第三十六條及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

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復審作業處理原則。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訖日期：自民國106年9月14日至民國106年11月14日止共2個

月。

二、請相關申請人於展期期限前，儘速辦理補正事宜或檢附申請書等文件

向本局申請展期，未於期限內補正完成且未申請展期之案件本局得據

以退件。

局長　王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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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60159819號

主旨：辦理106年度第8次公告本市「免申請指定(示)建築線地區範圍」。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暨100年11月30日府授都工

字第10001798081號公告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執行建築法及其子法之

主管權限事項。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大里區公所公佈欄、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及本局山城

服務中心公佈欄。

二、公告範圍及說明：本府地政局106年9月12日中市地劃一字第

1060032316號函確認大里(草湖地區)都市計畫內東城自辦市地重劃區

（大里區東城段）已開闢完竣都市計畫道路，於該等計畫道路兩側(或

單側)臨接土地範圍予以公告為免指定建築線地區(範圍如附圖)。

三、本市上開都市計畫地區內之基地，面臨已公告上開開闢完成計畫道路

路段者，增列為免申請建築線指示範圍，但臨接該等計畫道路之基地

如有臨接其他或新增尚未開闢完成之計畫道路、或配合市地重劃之增

設道路、市區道路或現有巷道者，仍應依規申請指示(定)建築線。

局長　王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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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600905021號

主旨：重新指定本市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

治療指定醫療機構一案。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32條第5項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辦

理。

公告事項：

一、重新指定臺中榮民總醫院為本市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強

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指定醫療機構，有效日期自106年9月6日起至

109年9月5日止。

二、指定機構應配合本局提供下列服務：

(一)嚴重病人之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

(二)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

(三)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四)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病人。

(五)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

局長　呂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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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心字第10600926901號

主旨：重新指定本市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

治療指定醫療機構一案。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32條第5項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辦

理。

公告事項：

一、重新指定清濱醫院為本市辦理精神疾病嚴重病人緊急安置、強制住院

及強制社區治療指定醫療機構，有效日期自106年9月11日起至109年9

月10日止。

二、指定機構應配合本局提供下列服務：

(一)嚴重病人之緊急安置、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

(二)嚴重病人或病人之緊急處置。

(三)接受由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護送就醫之病人。

(四)接受由醫療機構轉送之病人。

(五)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或指定辦理之服務事項。

局長　呂宗學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90899號

主旨：公示送達喻孝豐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裁處書。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喻孝豐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裁處書無法送

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身分證字號：L12007****。

(二)發文日期：106年8月29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86985號。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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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分機3170，

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呂宗學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3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92760號

主旨：公示送達謝志岳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裁處書。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謝志岳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裁處書無法送

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身分證字號：F12542****。

(二)發文日期：106年8月30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87253號。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分機3170，

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呂宗學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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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95955號

主旨：公示送達簡世強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裁處書。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簡世強，因其法定代理人張惠明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

防制法之裁處書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受處分人身分證字號：L12541****。

(二)法定代理人姓名：張惠明。

(三)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L22524****。

(四)發文日期：106年6月5日。

(五)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53628號。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分機3170，

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呂宗學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95958號

主旨：公示送達林明山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裁處書。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林明山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裁處書無法送

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身分證字號：R10049****。

(二)發文日期：106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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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87173號。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分機3170，

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呂宗學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93985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示送達林聿倫違反菸害防制法之罰鍰催繳通知。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林聿倫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罰鍰催繳通知

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身分證字號：B12300****。

(二)發文日期：106年9月13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60067515號。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罰鍰催繳通知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

銷案。【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分機

3170，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呂宗學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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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31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60187441號

主旨：公告解除臺中市烏日區同安厝段346地號（重測後為烏日區溪尾北段

262地號）農地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之管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2條及第26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市烏日區同安厝段346地號（面積為2,477平方公尺）土地因土壤重

金屬鉛濃度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前經原臺中縣政府

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由污染土地關係人提報土壤污染控制計畫

經核定後執行，並由本府環境保護局辦理控制計畫執行成果驗證採樣

作業，經檢測結果確認重金屬鉛濃度已低於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監

測標準，依法予以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之管制。

二、其他重要事項：

(一)如有不服本處分者，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

法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逕送臺

中市政府審查後，再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

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二)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質及土壤保護

科（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轉

66312）。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白智榮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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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60098736號

主旨：公告解除臺中市烏日區同安厝段346地號（重測後為烏日區溪尾北段

262地號）農地土壤污染管制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6條。

公告事項：

一、本市烏日區同安厝段346地號（面積為2,477平方公尺）土地因土壤重

金屬鉛濃度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前經原臺中縣政

府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由污染土地關係人提

報土壤污染控制計畫經核定後執行，並由本局辦理控制計畫執行成

果驗證採樣作業，經檢測結果確認重金屬鉛濃度已低於食用作物農

地土壤污染監測標準，臺中市政府業於106年8月31日府授環水字第

1060187441號公告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依法予以解除土壤污染管

制區之管制。

二、其他重要事項：

(一)解除限制耕種。　

(二)解除土壤污染管制區之各項行為管制項目。

三、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第

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本局審查

後，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

日）。

局長　白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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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60101956號

主旨：公告修正「106-108年臺中市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加碼補

助實施計畫」部分條文。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8條第3項。

公告事項：

一、施行日期：自公告日起後實施至經費用罄時即停止補助。

二、補助方式：

(一)符合補助二行程機車報廢日期、車體回收日期以及購買低污染交通

工具發票日期為準（日期須於補助期間內），補助順序不分申請補

助種類，全面以網路線上申請，不再受理紙本申請，並依申請先後

順序辦理。

(二)本局已受理之案件，不得申請退件或變更申請項目，當年度補助經

費用罄時，得不予補助。

三、申請補助者各年度提出申請期限如下：

(一)申請106年度補助者應於107年1月10日前提出申請，逾107年1月10日

提出申請者，列為107年度申請補助案件。

(二)申請107年度補助者應於108年1月10日前提出申請，逾108年1月10日

提出申請者，列為108年度申請補助案件。

(三)申請108年度補助者應於108年11月30日前提出申請，逾期不予補

助。

四、補助辦法：公布修正之「106-108年臺中市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低污

染車輛加碼補助實施計畫」(如附件)。

局長　白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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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8年臺中市淘汰二行程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 
加碼補助實施計畫

修正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5日

一、為防制空氣污染，鼓勵民眾汰換二行程機車並新購電動自行車或電
動機車，特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之主辦機關為本府環境保護局。
三、本計畫所稱淘汰二行程機車，指中華民國92年12月31日前（含）出

廠之二行程機車，並於補助期間完成回收及報廢手續。
前項所稱回收，指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登記核可之廢機動車輛回收
商完成回收車體手續；所稱報廢，指向公路監理機關完成報廢手
續。

四、本計畫補助期間自106年1月1日至108年11月30日止。
五、淘汰二行程機車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回收及報廢時間，須於105年1月1日至108年11月30日之間。
（二）回收及報廢年度為105年者，須於104或105年曾實施機車排氣

檢驗；回收及報廢年度為106年之後者，須於回收及報廢當年
或前二年曾實施機車排氣檢驗。

（三）回收及報廢之二行程機車之車籍，須於104年12月31日起設籍
本市轄區，現仍在籍者且期間未曾有遷出紀錄。

（四）回收及報廢之二行程機車，須於105年1月1日起無過戶記錄，
車輛繼承除外。

（五）淘汰二行程機車之車輛所有人申請補助者，其淘汰之事實以發
生於申請補助當年度或前一年度者為限。

（六）申請者戶籍須於104年12月31日起設籍本市轄區，現仍在籍者
且期間未曾有遷出紀錄。

（七）法人：須於臺中市登記或設立。
六、本計畫補助種類金額及條件如附表一及附表二；應檢附文件如附表

三。
七、申請補助者需檢齊附表三之證明文件，向本府環境保護局提出線上

申請。
前項各證明文件之內容、簽名或蓋章應清晰可辨。

八、淘汰二行程機車車主與新購置車輛申請者須為同一人，始得申請
「汰舊換購電動機車、汰舊換購電動（輔助）自行車、汰舊換購自
行車」補助。

86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秋字第　6　期

87



申請案件經受理即無法更換項目，同一輛二行程機車已申請淘汰二
行程機車補助者，不得再向本府環境保護局申請汰舊換購電動機
車、汰舊換購電動（輔助）自行車及汰舊換購自行車之補助。

九、申請汰舊換購電動二輪車或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者，須符合下列資
格：

（一）申請汰舊換購補助之電動機車或新購電動機車者，須於臺中市
監理單位掛牌，並自掛牌之日起2年內禁止過戶，未依前述規
定辦理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補助，並追繳已領之補助款。

（二）自然人：年滿18歲，戶籍須於104年12月31日起設籍本市轄
區，現仍在籍者且期間未曾有遷出紀錄。

（三）法人：須於臺中市登記或設立。
十、新購電動自行車或電動機車分別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之新購電

動自行車補助辦法及經濟部訂定之經濟部發展電動機車補助及獎勵
實施要點所定之補助標準補助之。
自然人申請汰舊換購電動機車、汰舊換購電動（輔助）自行車、汰
舊換購自行車補助、新購電動機車及新購電動（輔助）自行車，終
身限補助一次。
獨資、合夥或法人新購電動機車達2輛以上者，須提出補助計畫
書，並經本府環境保護局核准者，補助數量以10輛為限。

十一、補助順序不分申請補助種類，全面以網路線上申請，並依申請先
後順序辦理，當年度補助經費用罄時，得不予補助。

十二、申請文件如有欠缺，經主管機關通知日起2週內限期補正而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主管機關予以駁回其申請。
倘申請文件因通知補正，未於補助期間內完成補正，或補助經費
用罄無法予以補助，主管機關不負延遲之責。

十三、申請案經審核通過者，由主管機關扣除電匯手續費（新臺幣30
元）後，以匯款方式撥付補助款予申請人，若為退匯再匯，手續
費採累計扣除。
前項申請人提供帳戶為臺灣銀行者，得免扣匯款手續費。

十四、補助所得未符合所得稅法第4條免稅所得之規定，故應扣繳申報
為綜合所得收入，由本府環境保護局開立補助對象扣繳憑證。

十五、申請人以詐欺、提供不正確資料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獲得補助者，
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補助，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回補助款。

十六、本計畫倘有異動，本府得公告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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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199609號

主旨：公告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為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

建設計畫（豐原區都市計畫）工程，奉准徵收豐原區師範段551-12地

號等144筆土地，合計面積4.072240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

（土地改良物另案公告）1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6年9月7日台內地字第1061306286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6年9月7日台內地字第1061306286號

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及徵收土地地價補

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豐原區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6年9月15日起至民國l06年10月16日止)。

六、旨揭工程原奉准徵收豐原區師範段551-12地號等155筆土地，合計面積

4.753227公頃，因11筆土地已完成協議價購，實際公告徵收144筆土

地，合計面積4.072240公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

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

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

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

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

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

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

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

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

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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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含變動幅度）補償其地

價，該市價及變動幅度係經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

取，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

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

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

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

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

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l06年11月開工，

110年12月完工。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

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

該申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

知送達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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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199630號

主旨：公告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為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

建設計畫（潭子區都市計畫）工程，奉准徵收潭子區石牌段16-1地號

等10筆土地，合計面積0.470215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土

地改良物另案公告）1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6年9月7日台內地字第1061306279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6年9月7日台內地字第1061306279號

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及徵收土地地價補

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潭子區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6年9月15日起至民國l06年10月16日止)。

六、旨揭工程原奉准徵收潭子區石牌段16-1地號等14筆土地，因4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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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協議價購，實際公告徵收10筆土地，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

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

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

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

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

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

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

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

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

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含變動幅度）補償其地

價，該市價及變動幅度係經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

取，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

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

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

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

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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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l06年11月開工，

110年12月完工。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

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

該申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

知送達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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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198452號

主旨：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興建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原臺中縣

豐原市)工程用地徵收豐原區合作段328-1地號等5筆土地，更正98年度

徵收補償地價1案，公告周知。

依據：本府106年8月17日府授地價一字第l060175540號及106年9月5日府授地

價一字第l0601913771號函。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內政部98年11月9日台內地字第0980208900號函核准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原臺中縣政府98年11月11日府地權字第

09803504641號。

四、更正公告土地現值原因：

(一)本府100年8月22日府授地用字第1000162056號函有關本案土地之公

告現值地價區段劃分與區段地價訂定之處分及內政部100年11月28台

內訴字第1000206247號函訴願決定，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

訴更二字第7號）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並經法院判決確

定，是另為適法之處分。

(二)本案地價區段劃分、區段地價訂定及宗地單位地價（即公告土地現

值）更正，將豐原區合作段328-1、329、330-1、332、331-1地號等

5筆土地(屬公共設施保留地)單獨劃分地價區段，並以鐵路為界，經

計算區段地價（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5,050元(原98年公告土地

現值4,900元/平方公尺)，案並經106年8月l1日召開之本市地價及標

準地價評議委員會106年第8次會議審議通過。

五、公告期間：(自民國l06年9月19日起至106年10月19日止)。

六、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

取，逾期補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

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

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

七、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

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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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

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

救濟。

八、另更正98年度公告土地現值差額地價補償費清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

政局及豐原區公所公開閱覽。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04926號

主旨：公告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為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

建設計畫（豐原區非都市土地）工程，奉准徵收豐原區上南坑段500地

號等162筆土地合計面積18.7730999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

（土地改良物另案公告）1案，請查照。

依據：

一、內政部106年9月7日台內地字第1061306282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6年9月7日台內地字第1061306282號

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及徵收土地地價補

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豐原區公所公開閱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6年9月21日起至民國l06年10月23日止)。

六、旨揭工程原奉准徵收豐原區上南坑段500地號等174筆土地，因部分土

地已完成協議價購，至以實際分割後土地為準，故應予徵收土地為

162筆。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

公告日起，除於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

或他項權利，並於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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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設定負擔。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

建、增建、改建或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

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

者，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

記或應有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

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含變動幅度）補償其地

價，該市價及變動幅度係經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

取，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

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

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

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

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

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l06年11月開工，

110年12月底完工。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秋字第　6　期

96 97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

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

該申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

知送達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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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06684號

主旨：公告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為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

建設計畫（潭子區非都市土地）工程，奉准徵收潭子區石牌段3地號等

191筆土地，合計面積22.933841公頃，並一併徵收其土地改良物（土

地改良物另案公告）1案，請查照。

依據：

一、內政部106年9月7日台內地字第1061306271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二、興辦事業之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6年9月7日台內地字第1061306271號

函核准徵收。

四、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補償費金額：詳見徵收土地圖說及徵收土地地價

補償費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潭子區公所公開閱

覽。

五、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6年9月21日起至民國l06年10月23日止)。

六、旨揭工程原奉准徵收潭子區石牌段3地號內等183筆土地，因部分土地

已完成協議價購，且經實際分割後應予徵收土地為191筆。依土地徵收

條例第23條規定，奉准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自公告日起，除於公

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並於

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不得分割、合併、移轉或設定負擔。土地

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良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

採取土石、變更地形或為農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其於公告時已在工

作中者，應即停止。共有分管之耕地，部分被徵收者，土地所有權人

得於徵收補償地價發給完竣前，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或應有部分交換

移轉登記，不受前項不得分割、移轉規定之限制。

七、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4條規定，被徵收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

項權利，以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或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於

公告前因繼承、強制執行、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其權利人應於徵

收公告期間內，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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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之當期市價（含變動幅度）補償其地

價，該市價及變動幅度係經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九、本案土地於本公告期滿後，由本府訂定發價日期另函通知權利人領

取，逾期不領者，視為拒領，即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土地

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視同補償完竣，並於保管後通知應受補償

人，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未領取之補償費，歸屬國

庫。

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原設定之他

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其款額計算，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

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協議不成者，

其補償費依第26條規定辦理。」，故本案工程範圍內之徵收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有設定他項權利者，請於公告期滿15日內自行協議，協議不

成，本府將依上開規定辦理。

十一、如被徵收土地經稅務機關查有欠稅，於發給補償費時代為扣繳。如

訂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l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35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規

定，於發給地價補償費時，將地價補償費3分之1，補償於耕地承租

人。

十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8條規定，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因面積過小或形

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

能為相當之使用者，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以書面向本

府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十三、本徵收案件經核定之徵收計畫書，預定開工日期為l06年11月開工，

110年12月完工。

十四、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除區段徵收及本條例或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

收公告之日起20年內，向本府申請照原徵收補償價額收回其土地，

該申請經查明合於規定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

知送達6個月內繳還原受領之補償地價，逾期視為放棄收回權。

(一)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3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但其情

形，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二)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

(三)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5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十五、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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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06710號

附件：見公告事項五

主旨：為建設局辦理63年整治西區麻園溪及南區綠川下游改道工程徵收，茲

徵收補償費應受補償人楊昆成等2人因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受

領，已依法存入「臺中市政府-徵收補償費303專戶」，因通知書無法

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規定辦

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未受領補償費本府於106年9月8日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

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定存入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臺中

分行(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二段1號)「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

戶」內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二、本案保管經本府106年9月12日府授地用字第l060199105號函通知應受

補償人在案，惟應受補償人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該通知函件

無法送達。

三、本徵收補償費之請求權，自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不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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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消滅；逾期未領其補償費歸屬國庫。

四、應受補償人於公示送達公告日起欲領款者，請攜帶印鑑證明書(有效期

限一年內)、印鑑章、國民身分證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至本府地政局

地用科(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號7樓，電話(04)22218558轉

63759)洽辦。

五、附清冊乙份供覽。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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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07496號

附件：見公告事項五

主旨：為建設局辦理60年五權路延長、三民路雙十路口改善、三中路及五權

路立體交叉排水溝道路工程（五權路延長）徵收，茲徵收補償費應受

補償人林萬里因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已依法存入「臺中

市政府-徵收補償費303專戶」，因通知書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規定辦

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未受領補償費本府於106年9月8日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

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定存入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臺中

分行(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二段1號)「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

戶」內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二、本案保管經本府106年9月12日府授地用字第l0601991051號函通知應受

補償人在案，茲林萬里君，因已遷出國外應送達之住址不明，致該通

知函件無法送達，還爰依行政程序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徵收補償費之請求權，並自本府張貼之日起，經60日發生效力。自

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不行使而消滅；逾期未領其補償費

歸屬國庫。

四、應受補償人於公示送達公告日起欲領款者，請攜帶印鑑證明書(有效期

限一年內)、印鑑章、國民身分證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至本府地政局

地用科(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號7樓，電話(04)22218558轉

63759)洽辦。

五、附清冊乙份供覽。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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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07655號

附件：見公告事項五

主旨：為建設局辦理60年五權路延長、三民路雙十路口改善、三中路及五權

路立體交叉排水溝道路工程（五權路延長）徵收，茲徵收補償費應受

補償人林益梅等8人因受領遲延、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已依法存入

「臺中市政府-徵收補償費303專戶」，因通知書無法送達，特此公示

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規定辦

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未受領補償費本府於106年9月8日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

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定存入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臺中

分行(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二段1號)「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

戶」內保管，視同補償完竣。

二、本案保管經本府106年9月12日府授地用字第l0601991051號函通知應受

補償人在案，惟應受補償人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該通知函件

無法送達。

三、本徵收補償費之請求權，並自本府張貼之日起，經60日發生效力。自

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不行使而消滅；逾期未領其補償費

歸屬國庫。

四、應受補償人於公示送達公告日起欲領款者，請攜帶印鑑證明書(有效期

限一年內)、印鑑章、國民身分證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至本府地政局

地用科(地址：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58號7樓，電話(04)22218558轉

63759)洽辦。

五、附清冊乙份供覽。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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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008231號

主旨：公告黃凱鴻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凱鴻。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80號。

三、證書字號：（104）台內地登字第027490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國修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漢口路2段93號。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049421號

主旨：公告林明綺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明綺。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81號。

三、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02786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永富源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大里區國光路2段544號1樓。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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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079991號

主旨：公告賴茗芳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賴茗芳。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82號。

三、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027910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仁川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平德路28號5樓。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080481號

主旨：公告吳睿哲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吳睿哲。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83號。

三、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027909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吳睿哲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柳川東路2段158號1樓。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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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007851號

主旨：公告註銷周照乾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周照乾。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442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展新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區忠明南路773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106年9月7日）屆滿未換發而失效。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016641號

主旨：公告註銷陳巧惠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第15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巧惠。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466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信義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239號六樓A室。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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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047551號

主旨：公告註銷李嘉齡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第15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李嘉齡。

二、執照字號：（104）中市地士字第001662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方圓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沙鹿區自強路175巷110弄5號1樓。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8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稅財字第1060200177號

主旨：公告本市106年地價稅開徵期間及應行注意事項。

依據：土地稅法第43條及臺中市政府106年4月12日府授稅財字第1060075898

號函。

公告事項：　

一、繳納期間：106年11月1日起至同年11月30日止。

二、稅款所屬期間：自106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全年稅額。

三、繳納方式：

(一)現金繳納：至各縣市代收稅款之金融機構(郵局不代收)繳納；稅額

在新臺幣2萬元以下者，可至萊爾富、全家、統一及來來(OK)等4家

便利商店繳納。

(二)晶片金融卡繳納：持晶片金融卡至貼有「跨行：提款＋轉帳＋繳

稅」標誌之自動櫃員機轉帳繳稅；或透過網路繳稅服務網站（網

址：https://paytax.nat.gov.tw）進行轉帳繳稅。

(三)信用卡、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轉帳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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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以納稅義務人或營利事業負責人本人名義持有之信用卡，或納稅

義務人本人之活期（儲蓄）存款帳戶，透過電話語音（412-6666

或412-1111，電話6碼地區請撥41-6666或41-4111，服務代碼

166#）或利用網路繳稅服務網站（網址同上）進行轉帳繳稅。

２、透過行動裝置APP，掃描繳款書上QR-Code行動條碼至網路繳稅服

務網站（網址同上）繳稅，並請確認APP開啟網頁之網址是否正

確。

３、開啟「行動支付工具」繳稅業者之APP，如臺灣行動支付股份

有限公司之「t  wallet」或智付寶股份有限公司之「智付寶

Pay2go」，經自行輸入繳稅資料或掃描繳款書上QR-Code行動條

碼帶入繳稅資料後，以行動支付工具線上繳納稅款。

(四)至便利商店或以信用卡、晶片金融卡、自動櫃員機及活期（儲蓄）

存款帳戶等方式繳納稅款者，繳納截止時間開放至繳納期間屆滿後2

日（12月2日）24時前，惟106年12月1日至同年12月2日繳納者，仍

屬逾期繳納案件，但不加徵滯納金。

(五)納稅義務人可使用自然人憑證、工商憑證或全民健康保險卡，透過

地方稅網路申報作業網站（網址：https://net.tax.nat.gov.tw）

登入，即可線上查詢繳款明細，並可直接連結至網路繳稅服務網

站，免輸入銷帳編號、繳稅金額等資料辦理線上繳稅。

(六)已辦理與金融機構或郵政機構約定以存款帳戶辦理轉帳納稅者，請

納稅義務人於106年11月30日24時前預留應納稅款，以便106年12月1

日扣款。

四、納稅義務基準日：依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20條規定，地價稅每年一次

徵收者，以8月31日為納稅義務基準日。

五、納稅義務人：土地所有權人、典權人、承領人、耕作權人、管理機

關、管理人、受託人、使用人、占有人。

六、繳款書送達：繳款書於開徵前以郵寄送達；辦理委託轉帳納稅者，於

開徵前寄發轉帳繳納通知書，並於轉帳納稅完成後，另行寄發轉帳納

稅證明書，請納稅義務人收執，作為完稅憑證。

七、稅額核算：同一納稅義務人所有坐落於本市之土地，按106年申報地價

依適用稅率計算應納稅額全額計徵。

八、課徵稅率：

(一)一般土地：課稅地價總額未超過累進起點地價者，按千分之十基本

稅率計徵。課稅地價總額超過累進起點地價者，就其超過部分依累

進稅率計徵。

(二)自用住宅用地：按課稅地價千分之二計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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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業或工廠用地等：按課稅地價千分之十計徵。

(四)公共設施保留地：按課稅地價千分之六計徵。

九、累進起點地價：本市本年地價稅累進起點地價為新臺幣241萬1,000

元。

十、注意事項：

(一)納稅義務人如於徵期內未收到繳款書或繳款書遺失者，請向本局所

屬分局洽詢補發。

(二)滯納處分：逾繳納期限繳納者，依土地稅法第53條規定，每逾2日按

滯納稅額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最高加徵百分之十五）；逾30日仍

未繳納，且未申請復查者，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強制執

行。

(三)申請復查：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應納稅額如有不服，應依稅捐稽徵

法第35條規定於繳納期間屆滿翌日起30日內，敘明理由檢具證明文

件向本局申請復查。

(四)疑義查詢：各納稅義務人對於繳款書所載稅額及計算方法，如有疑

問，請向本局東山分局、民權分局、文心分局、豐原分局、沙鹿分

局、大屯分局、東勢分局及大智分局洽詢，或利用本局免費服務電

話：0800－086969查詢。

局長　陳進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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